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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 
2023 年第 14 次审议会议 

结果公告 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 2023 年第 14 次审议会

议于 2023 年 3 月 23 日召开，现将会议审议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审议结果 

（一）贵州多彩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行

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二）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向不特定对象发

行可转债）：符合发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三）苏州鸿安机械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行条

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二、上市委会议现场问询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贵州多彩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

1. 研发投入问题。根据发行人申报材料，报告期内，发

行人研发费用主要由职工薪酬、委外研发、折旧与摊销组成，

委外研发主要委托北京连屏。2019年至 2021年，向北京连屏

采购产品开发和技术服务金额分别为 976.80万元、1,807.74

万元、2,403.78 万元。2021 年底，发行人出售其持有的 40%

北京连屏股权给北京知投。 

请发行人：1、说明自主研发能力的体现，主要研发委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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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北京连屏的原因及合理性；2、说明向北京连屏采购产品开

发和技术服务定价的公允性，在营业成本和研发费用方面的

划分依据以及合理性，是否存在成本费用归集不清晰、不准

确情形；3、结合北京连屏当前主营业务，说明出售其股权后，

继续委托其研发的必要性及合理性。同时，请保荐人发表明

确意见。 

2. 主营业务问题。根据发行人申报材料，IPTV业务具有

地域限制、业务单一、客户集中度高的特点。报告期内，IPTV

业务收入占比分别为 100.00%、99.54%、99.97%、99.82%。截

至 2022年 6 月末，发行人 IPTV业务用户渗透率为 62.45%，

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处于较高水平。 

请发行人：结合各业务板块运营模式、细分群体消费需

求等，说明发行人用户规模扩张、业务发展空间受限风险及

具体应对措施。同时，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 

（二）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

（三）苏州鸿安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

1. 经营业绩问题。根据发行人申报材料，2019年至 2021

年，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 41,544.74万元、42,265.35万元、

51,297.27万元，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，规模及增速相对较低。

发行人主营业务第四季度收入占比分别为 18.69%、39.31%、

54.50%，波动较大且逐年上升。报告期内，发行人实现归母

净利润分别为 6,529.68 万元、7,255.34 万元、7,926.37 万

元、908.85万元，其中 2022 年 1月至 6月，归母净利润较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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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同期下滑 71.33%。 

请发行人：1、说明发行人经营业绩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，

保持市场份额的具体措施；2、结合行业特征、同行业可比公

司情况，说明报告期内主营业务第四季度收入占比上升的原

因及合理性。同时，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 重大资产重组问题。根据发行人申报材料，2019年 9

月，发行人先后收购鸿安自动化、鸿安钣金、上海展升 100%

股权。其中，盛智慧持有上海展升 60%股权，刘慧欣持有鸿安

自动化 50%股权，均为代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刘大庆持有，属于

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。刘慧欣持有鸿安自动化股权期间，

未实缴出资，鸿安自动化被收购时处于亏损状态。 

请发行人：1、说明上述收购的原因、过程及必要性，收

购价格的确定依据及公允性；2、说明盛智慧、刘慧欣分别代

刘大庆持有股权的背景、过程及合理性，以及认定相关收购

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的依据；3、说明刘慧欣未实缴出

资的原因，相关收购是否可能导致发行人利益受损。同时，

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三、需进一步落实事项 

（一）贵州多彩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

（二）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

（三）苏州鸿安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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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上市审核委员会 

2023 年 3 月 23 日 

 


